
附件二 

原住民健康檢查補助作業流程 

 

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聯合醫院及萬芳醫院擬健康檢

查日期、注意事項通知申請人 

缺件，由聯合醫院

及萬芳醫院補正 

聯合醫院各院區健康中

心、本市十二區健康服務中

心、萬芳醫院受理申請及確

認資格 

申請人健康檢查完成， 

聯合醫院及萬芳醫院備齊資料 

函送本會 

符合資格者，醫院將資

料傳送本會，本會將通

知該區公所協助通知

申請人及追蹤等事宜。 

核銷資料完備 

本會撥付醫院

款項 

核銷資料送本會 

年度健康檢查結果

清單應於該年度 12

月 20日前送衛生局

備查，並副本本會。 


